
 

 1 

证券代码：000056、200056     证券简称：皇庭国际、皇庭 B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23 

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 

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 

1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皇庭国际”）于

2019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9 年 12 月

17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深圳市同心小

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皇庭国际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

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心基金”）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将

持有的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同心再贷款”）51%的股权

转让给同心基金，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0,000 万元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、2019 年 12 月 7 日、2019 年

12 月 18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香港《大公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公司第

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》（2019-72）、《关于转让深圳市

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2019-73）、《关于转

让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》（2019-76）、

《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2019-78）。 

2、关联关系说明  

公司董事长郑康豪先生担任同心基金董事长，公司副董事长邢福俊先生担任

同心基金董事兼总经理，且同心基金为公司参股公司，故同心基金为本公司的关

联法人；公司副董事长邢福俊先生担任同心再贷款董事长，且同心再贷款为公司

参股公司，故同心再贷款为公司的关联法人，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郑康豪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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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、邢福俊董事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，须回避表决。 

3、表决情况 

 2020 年 5 月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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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尚未到期；同心再贷款已向皇庭国际支付欠款本金

16,863,358.00元。 

 

三、拟签署的补充协议的情况 

上述截止到2020年4月30日尚未支付的款项，公司自2020年4月份起已多次发

函催收。公司近期收到同心再贷款和同心基金的回复函，告知公司：因受年初新

冠疫情因素影响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向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、各小

额贷款公司发布《关于在疫情期间调整部分监管规定的通知》，要求辖内小贷公

司加大对受疫情影响客户的金融支持力度，适当采取减息、免息和延期还款等措

施。根据上述通知精神，同心再贷款对相关客户给予了缓交本金和利息等措施。

同心基金主要业务为股权、债权投资等类金融业务，亦对相关客户给予延长付款

期限的措施，使得同心基金及同心再贷款各项资金回款有所滞后，造成应付皇庭






